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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基本法 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1500003921 號  

第 一 條  為推動青年發展，維護青年權益及尊嚴，協助青年自我實現、享有幸

福生活，增進青年參與及履行健全民主社會公民之責任，落實世代正義，

促進國家社會永續發展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青年，指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之國民；其他法令就青年

年齡之範圍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教育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

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本法所定事項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，由各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辦理。 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主管事務，推展與執行青年相關政策、法

規及計畫。 

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： 

一、主管機關：青年權益保障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二、勞動主管機關：青年就業促進、勞動權益、就業環境、協助青年

職涯探索與職業訓練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三、經濟主管機關：青年創新、創業、創業資金取得、培訓課程、諮

詢輔導與育成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四、住宅主管機關：青年居住權益、公共社會住宅與購租屋協助之規

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五、衛生主管機關：青年心理衛生、健康促進、生育與醫療之規劃、

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六、警政主管機關：青年人身安全維護、防制詐騙、預防犯罪與暴力

防治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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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運動主管機關：青年運動之發展、教育、競技、產業與外交之規

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八、文化主管機關：青年文化參與、欣賞與創作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

等事項。 

九、金融主管機關：青年金融商品、服務措施、金融素養與財務管理

能力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十、數位主管機關：青年數位素養、數位參與與數位產業發展之規劃

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 

十一、科技主管機關：青年新興與前瞻科技運用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

等事項。 

十二、其他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。 

第 四 條  中央政府應落實下列涉及青年事務之事項： 

一、全國性青年發展政策、法規與計畫之規劃、制（訂）定、宣導及

執行。 

二、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青年發展政策之督導及協調。 

三、中央青年發展相關經費之分配及補助。 

四、其他全國性青年發展事項之策劃及督導。 

第 五 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落實下列涉及青年事務之事項： 

一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青年發展政策、自治法規與計畫之規劃、制（

訂）定、宣導及執行。 

二、全國性青年發展政策、法規及計畫之執行。 

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青年發展相關經費之分配及補助。 

四、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青年發展事項之策劃及督導。 

第 六 條  國家於制定政策、法規及計畫時，應鼓勵青年充分參與，建立青年公

平參與機制，保障青年參與之權利。 

各級政府於遴聘青年參與時，應考量其代表性、背景多元性及區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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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，並規劃民主多元參與方式及提供充分支持。 

第 七 條 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，保障青年享有未來社會及環境之永續。 

政府推動社會發展，應建立不減損或增進青年發展之機會及福祉，共

同促進性別平等、消弭貧窮之社會願景。 

政府應鼓勵青年推動、參與能源及環境保護等永續議題，共同實現淨

零排放目標。 

第 八 條 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，落實保障青年享有之公平學習及受教育權利，

並致力建構多元學習環境，擴展學習場域，協助青年適性探索、適應世界

發展，提升青年韌性、學習力及創造力。 

第 九 條  政府應訂定政策，致力促進青年就業及職涯發展，培養工作核心素養

，提供適性職業訓練，提升勞動條件，改善就業環境，營造工作及生活兼

顧之友善職場。 

第 十 條  政府應訂定政策，致力促進青年創新及創業，營造具支持性之創業環

境，提供創業資源，建立創業生態系。 

第 十 一 條  政府應建立青年在地支持系統，鼓勵青年參與地方創生及社會創新，

獎勵青年返留鄉，並提供必要之協助、輔導及服務。 

第十二 條  政府應訂定青年居住政策，提升青年之居住品質，落實青年居住正義。 

第 十 三 條  政府應訂定青年生育及家庭政策，積極提供協助措施，保障青年友善

育兒環境、強化家庭照顧及生育教養支持系統。 

第 十 四 條 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促進青年身心健康，增加心理健康促進、心理諮

商之機會。 

政府應積極鼓勵學校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，開設社會情緒教育、情感

教育及生命教育相關課程。 

第十五 條  政府應訂定政策發展友善平權環境，維護青年身心安全。 

第 十 六 條  政府應訂定青年運動政策，提供青年健康安全之運動休閒環境，促進

並輔導青年規律參與運動及技能發展，落實青年運動平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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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七 條  政府應保障青年享有藝文教育、參與各項文化藝術活動之機會，並支

持青年近用、從事或參與文化藝術工作與活動，開展具多元性及創造性之

文化藝術生活。 

第 十 八 條  政府應訂定青年經濟支持政策，協助青年達成經濟獨立，並對其穩定

之經濟生活給予保障。 

政府應提供必要之照顧福祉及支援服務，以減輕有扶養義務負擔青年

之身心壓力。 

第 十 九 條  政府應訂定政策，培養青年金融素養，增進財務知能，並鼓勵、輔導

金融機構提供青年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措施。 

第 二 十 條  政府應積極促進青年公共參與，培育參與公共事務之青年人才，並提

供青年公共事務參與機會，內化社會關懷意識，深化民主素養。 

政府應保障年滿十八歲之青年有依法行使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之

權，並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完備相關法制。 

第二十一條  政府應協助以青年為主體之非營利組織及團體之發展，或支持辦理以

青年為參與對象之非營利組織及團體之活動，並制定相關獎勵、補助、空

間資源及培力計畫。 

政府應鼓勵企業及社會團體善盡社會責任，共同推動青年政策。 

第二十二條 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，鼓勵青年參與國際交流合作，強化青年國際事

務與跨文化知能，並對青年參與國際交流給予經濟、外交及其他必要之協

助。 

第二十三條  政府應建立數位平權之社會環境，防治數位暴力，支持青年積極參與

數位社會，提升數位素養、培育數位領域人才。 

政府應促進青年享有學習新興科技機會，並鼓勵青年善用前瞻科技，

以創造社會福祉。 

第二十四條  各級政府應因應青年事務需求，設置或指定青年事務專責單位，有效

推動青年政策、法規及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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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條  各級政府應寬列青年發展經費。對經濟或社會不利處境之青年，應優

先予以獎勵或補助，並提供相關優惠或減免措施。 

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獎勵或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以推

動青年事務發展。 

中央政府為辦理青年發展相關事項，應設置青年發展基金新臺幣一百

億元，並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分年編列預算。 

前項基金來源如下： 

一、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 

二、基金孳息。 

三、人民、事業或團體之捐助。 

四、其他收入。 

第三項基金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行政

院定之。 

青年發展基金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應設青年發展基金管理會（以下

簡稱管理會），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教育部部

長兼任。其餘委員由學者專家、青年代表及行政院指派相關業務單位主管

代表組織之，其中學者專家及青年代表人數合計應占全體會議人數二分之

一以上。 

前項學者專家、青年代表擔任之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，其產

生程序如下： 

一、由立法院推舉十一名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管理會委員審查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）。 

二、由行政院提名學者專家及青年代表委員候選人，提交審查委員會

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後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。 

第二十六條 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國家發展方向、社會需求及政策願景，每四年擬

訂青年政策白皮書，報請行政院核定，作為青年相關政策之施政依據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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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。 

行政院每四年召開全國青年會議，廣納各界意見，研議全國青年發展

事務。 

第二十七條  政府應自行、委託或鼓勵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法人或團體對青年

事務現況及其他相關事項，進行研究、調查、統計及分析。 

政府為建立青年研究分析以作為青年政策制定、政策評量指標建置及

學術研究發展之參考，得依法規蒐集、處理、保存、公開及提供資訊。 

政府應每四年公布針對青年現況之統計。 

第二十八條  行政院應設置青年事務發展會報，由行政院院長召集學者專家、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首長及青年代表組成，審議、協調、推動及督導本法相

關事務，上開會報至少每半年召開一次。 

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應設置青年事務發展會報，由直轄市政府

、縣（市）政府首長召集學者專家、相關局處首長及青年代表組成，協調

及督導本法執行情形。 

前二項青年代表應廣納不同背景青年，以民主機制運作為原則，且不

得低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，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，並含括各

族群為原則。 

各級政府應設置青年諮詢組織，蒐集及反映青年意見，並針對青年關

注之公共政策，提供策進建言。 

第二十九條  政府應訂定全國青年日，以支持青年並提升各界對青年議題之關懷。 

第三 十 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 


